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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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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 章 总 则

1、 101.01-1 条修改为：

1. 本规范适用于延崇高速公路（北京段）附属工程收费大棚标段施工及管

理。

本工程全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

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中的合格等级标准，主要分项工程评分值

不低于 92 分。如技术规范、图纸设计、《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

建工程》（JTG F80/1—2017）等现行标准规范要求不一致时，按标准较新、较高

者执行。

2、 101.04 增加第 5 条，内容如下：

5.本规范系依据《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 年版）为本工程招标

而编写的专用本，凡技术规范中所出现的本规范皆指此文件。

3、 101.08 修改第 2 条

2.在施工期内，承包人应按照合同条款要求办理保险，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

第三者责任险和农民工工伤保险。保险期限自投保工程动工日起生效，至签发交

工验收证书后终止。

4、 102.01-4 增加第（4）-（6）：

（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记录下所有必要的数据，包括施工记录、

各种照片和录像等，并建立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工程网络管理系统、施工现

场监视系统等。根据发包人要求统一实施及管理，产权归发包人所有，设备统一

回收。所有的数据（包括图片和录像）按发包人对承包人信息管理要求以电子文

档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或其他介质传送给发包人。

（5）承包人必须配备与发包人相兼容的相关设备，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和及时性。

（6）承包人要配备足够的专职数据采集人员，他们应熟练操作相关硬件设

备和使用各种文档编辑、数据采集等软件。

5、 102.01 增加第 5 条，内容如下：

5.文明施工

（1）现场施工人员需佩带标牌和戴好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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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现场清洁整齐，各种材料分仓堆放有序、标识清晰。

（3）全线统一设置施工标段起、终点设置长久固定醒目的标志牌各一块，

材料及规格按监理人要求制作。标志牌的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施

工范围、开竣工日期、发包人名称、设计单位名称、承包人名称、监理名称。标

牌规格尺寸及所用材料应符合监理人要求。标志牌的制作、设置费用已包括在相

应合同单价中，不再另行支付。

（4）作业人员要严格遵守文明、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如《北京市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2013]（市政府令第 247 号）、《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

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DB11/945-201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2013）等。

（5）按照北京市路政局京路城养发[2006]70 号文的要求，作好占道作业施

工现场围挡的设置工作。

（6）为减少施工现场的扬尘，对施工场地存土场裸露地面均用绿网覆盖（除

施工便道、施工中的工作面），并按 102.11-4 条相关规定喷洒水，减轻扬尘。

（7）根据《北京市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声环境分别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标准》（GB3096-2008）1～4 类标准：其中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点附近

执行 1类标准，商业、居住混杂区执行 2 类标准，工业区执行 3 类标准，交

通线两侧执行 4类标准。在居民聚集区或其他噪声敏感建筑物（如学校、医院

等）附近施工时，当噪声超过规定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沿线居

民的干扰。同时应对施工作业人员，在噪声较大的现场作业时，应采取有效的防

护措施。

（8）所有施工场地禁止明火取暖。

6、 102.04增加第 8 条为：

8.提供施工工艺图的同时要按监理人的要求提供相对应的电子文件。提供施

工工艺图及电子文件所需费用，含在相关项目的价格之中，不再另行支付。

7、 102.06-2（3）款修改为：

（3）材料采用分类分仓堆放、树立标识牌的贮存方式，石灰、粉煤灰和水

泥等粉质材料应有遮盖及防潮防水措施。应保证其质量的完好并适应工程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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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时应不污染环境，又便于检查。

8、 102.07 增加第 3 条，内容如下：

3.承包人采用数码技术拍摄的工程进度照片和录像应通过电脑管理系统及

时上传给监理人。

9、 102.11-1（1）修改为：

（1）承包人在工程施工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有关规定，和《开

展交通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方案》（交环发[2004]314）等文件的要求。承包人

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和消除因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对工程范围以外的土

地及植被应严格保护，并应保证发包人避免由于污染而承担的索赔或罚款。如发

生索赔和罚款应由承包人负责。

10、 102.11-1（4）修改为：

（4）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所有关于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和法规，以及

相关部门颁发的标准、规范，如：

1）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地表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标准；

3 ）施工营地锅炉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锅炉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139-2007）B 区标准；

4 ）污水排入地表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307-2005）中的相关规定；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执行上述标准中的相

关规定；

5）严格执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交通路政行业空气

重污染应急预案（2017 年修订）》的通知（京交路办发〔2017〕37 号）、《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6 年修订）的通知》（京政

发〔2016〕49 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交通行业空气重污染应

急分预案（2016年修订）的通知》（京交安全发〔2016〕125 号）、《关于建设工

程施工工地扬尘排污收费标准》的通知（京发改〔2015〕265 号）、《关于建设工

程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有关工作》的通知（京环发〔2015〕5 号）、《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转发符合本市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汇总目录的通知》

（京交路建发〔2018〕142 号）、《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符合本市第四阶段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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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移动机械汇总名录的函》京环函〔2018〕145号等相关标准及通知。

11、 102.11-1 增加第（7）款：

（7）如果是由于承包人的过失、疏忽或者未按照图纸和监理人指示安装永

久性的环境保护工程而导致需要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那么这部分工作的费用应由

承包人负担，否则按照监理人指示办理。

12、 102.13-1 增加（8）款：

（8）承包人应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公路工程建设安全生产

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函[2011]103 号）、《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

指南》和《北京市交通路政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京交路安发[2011]228 号）

等有关规定。

13、 增加 102.14 小节内容如下：

102.14工程施工有见证取样和送检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见证取样和送检管

理规定(试行)》的通知（京建质〔2009〕289 号）的有关规定及满足监督部门有

关要求。

14、 104.01-2 条修改如下：

2.承包人应建立施工与管理、现场监理所需的与工地较近且满足正常工作生

活的办公室、住房、医疗卫生、车间、工作场地、仓库与贮料场及消防设施。承

包人驻地建设同时应满足《北京市交通委工地民工管理二十项标准》中的相关要

求。

15、 105.01 增加第 5 条：

5.为建立科学系统的施工标准化体系，提高建设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工程质

量和品质，承包人应严格按照《北京市公路工程施工标准化指南（试行）》的相

关要求进行施工。承包人驻地建设及加工场、民工宿舍等临时用地区域，应按照

交通运输部及北京市公路工程施工标准化和平安工地等相关规定，经监理人审批

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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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0章 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

16、 608.01修改为：

本节工作内容包括收费站内收费设施的收费大棚等的有关作业。

17、 608.02-3修改为：

3. 收费大棚所有材料应符合图纸要求，钢材应符合《碳素结构钢》（GB/T
700-2006）及《结构用无缝钢管》（GB/T8162-2008）的规定。

18、 608.03 增加 6 ~ 8 条，内容如下：

5.本项目试行北京市高速公路收费站大棚施工工艺标准化。

6. 收费站网架的加工制作严格遵守《钢网架螺栓球节点》JG/T10-2009的

规定。

7. 收费站网架安装方案应报监理人批准后在脚手架上拼装或整体吊装。

8.全部结构钢表面应严格除锈，等级全为Sa2.5，除锈后刷氯化橡胶底漆一

道，氯化橡胶面漆四道，漆膜总厚度不小于1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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